双凤桥街道涉农村社区公交站点及周边设施改造项目比选文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双凤桥街道涉农村社区公交站点及周边设施改造项目
（二）项目地点：双凤桥街道中建社区、兴旺村
（三）项目内容：围墙翻新589.63㎡、乱石矮墙30.47m³、绿化提升548㎡、公交候车厅7个、新建公交亭3个（具体施工内容详见施工图及清单）。
（四）最高限价（含税价）：叁拾柒万玖仟零壹拾叁元伍角壹分（小写：¥ 379,013.51元）
（五）资金来源：街道财政资金
（六）开完工日期：计划开工2025年11月17日，计划完工2026年1月17日。
（七）项目期限：60个自然日。
二、比选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双凤桥街道办事处
三、递交投标资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
（二）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鲜章；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四）投标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比选的，不需要提交）；
（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的，需提交原件）；
（六）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的，不需要提交）；
（七）投标人在本单位的近半年个人参保信息加盖鲜章；
（八）项目报价书；
（九）项目报价清单。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审核后退还。投标资料于比选时在比选现场递交，递交的投标资料恕不退回。
四、投标保证金
开标时，投标单位在开标现场向比选单位缴纳投标保证金现金：
7000元。投标单位未在开标现场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不得参加比选。评标结束后，第一中选候选承包商的投标保证金可以作为部分履约保证金，通过公对公转账的方式缴纳，其他候选承包商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当场退回，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对于开标后主动弃权的投标单位，比选单位有权处置其投标保证金。从宣布评标结果开始至签订合同时，（拟）中选人主动弃权的，比选单位有权处置其投标保证金。
五、比选
（一）比选（开标）时间：2025年11月6日（暂定，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请保持通讯畅通）
（二）比选地点：双凤桥街道办事处9楼会议室（暂定，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请保持通讯畅通）
（三）比选办法
采取以经济标进行评分的办法，确定中选人。
1. 比选（开标）时间到后，投标单位迟到的，取消其投标资格。
2. 开标后，投标资料不符合比选文件要求的（含投标单位未提供参加比选的人员的身份证原件），投标资料无效，不得现场补充或者更正，取消其投标资格。
3. 投标报价应低于比选文件所述最高限价，等于或高于最高限价的视为无效投标，取消其投标资格。
4. 现场参加比选的投标单位必须大于或等于3家。参加比选的投标单位少于3家或开标后因投标单位被取消投标资格致使剩下符合要求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的，本次比选无效，择日重新报名比选。符合条件的投标单位够3家及以上的，按剩下符合条件的投标单位进行评标排名。
5. 经济标（100分）：以项目投标单位的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数为基准价，基准价为100分。每个投标单位的有效报价与基准价相比，每增加1%扣2分，每减少1%扣1分，扣完为止（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6. 按每个投标单位的实际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得分最高的为第一中选候选承包商，得分第二名的为第二中选候选承包商，以此类推。如出现第一中选候选承包商并列（得分相同），则依次按营业执照中注册资本、资质等级高者确定中选人。
7. 评标结束后，现场宣布评标结果。
六、公示比选结果
（一）公示日期：2025年11月7日- 2025 年11月11日
（二）公示地点：双凤桥街道办事处公示栏、双凤桥街道办事处政府网站（http://www.ybq.gov.cn/jz/sfqjd/zwgk_70755/fdzdgknr_70758/）、重庆市渝北区建筑业协会开发的项目发布平台”（https://www.cqsybjianxie.cn./）。
（三）公示期内，若因中选候选承包商主动弃权而出现空缺位置的，按排名顺序依次替补，以此类推。若因有人举报存在串通投标行为且经街道项目管理领导小组查证属实的，则此次比选无效，择日重新报名比选。
七、中选通知书
比选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由项目比选单位制作中选通知书，中选承包商在3个工作日内领取中选通知书。未在规定时间内领取中选通知书的，视为中选承包商主动弃权。出现的空缺位置，按排名顺序依次替补，以此类推，确定新的中选承包商。
八、履约保证金
中选承包商在签订合同的同时缴纳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23000元，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竣工验收合格后，比选单位向中选承包商退还履约保证金。对于违反合同、中选通知书、比选文件和投标文件的约定，放弃履行项目或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中选承包商，比选单位不退还履约保证金。
九、签订合同
原则上中选候选承包商领取中选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比选单位和中选承包商签订合同。合同价以中选价为准，合同价为暂定金额，最终以结算审计审核结果作为本项目的结算依据。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或者签订合同后不履行项目的，视为中选承包商主动弃权。出现的空缺位置，按排名顺序依次替补，以此类推，确定新的中选承包商。比选单位和新的中选承包商按相关规定签订合同。
十、项目实施
中选承包商应在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实施项目，严格按照合同、比选文件、施工图的要求，及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实施过程中，编写并保存相关项目资料。
十一、工程款、质保金及质保期
工程结算审计审核完成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经监理单位、发包人核实已支付农民工工资后，付至合同金额的80%。结算审定后支付尾款前，须通过公对公转账方式向比选单位缴纳审定金额3%质保金，然后比选单位向中选承包商支付剩余尾款。质保期为1年，质保期满经验收合格，比选单位退回质保金，质保金不计利息。
十二、项目验收
项目竣工后，由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责任办（站、所、队、中心）和村居进行初验。初验无问题后，再由项目管理领导小组组织各方进行正式验收。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项目实施单位于20日内将竣工资料移交给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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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投标委托书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双凤桥街道办事处:
本人（姓名）， （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申请参加项目的投标比选，并在授权权限内按照双凤桥街道有关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承接工程。如我方违反相关规定，而导致的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勿转委托权。
投标单位：（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8
项目报价书

项目名称：
比选单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双凤桥街道办事处   
投标单位：
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投标报价：小写（元）
          大写（元）
投标单位承诺：一旦我方中选，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选文件规定的内容，并派遣项目经理到施工现场负责该项目的质量、安全等相关工作（服务类项目无），如若违反，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备注：
1、投标报价应低于比选文件所述最高限价，等于或高于最高限价的视为无效投标。
2、投标报价保留两位小数。
3、大小写金额一致，如不一致则以大写金额为准。

       （投标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